设备销售合同
买方（甲方）：[J_CorpName]
卖方（乙方）：[Y_CorpName]
第一条：合同标的
1.1 甲方同意同乙方购买， 且乙方同意向甲方出售         设备（以下简称合同设备）。将由乙方提供的合同设备的内容详见合同附件一 （附件一中在列出设备外称的同时也请列出分项价格）
1.2 乙方负责合同设备的安装、调试工作，由甲方提供必要的配合。
1.3 双方同意附件中各项条款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若附件与合同正文有任何不一致，以合同正文为准。
第二条 价格
[bookmark: _GoBack]2.1 合同设备的价格（以下称为：合同总价）为人民币:￥[TotalPrice]元（大写）: {TotalPrice}元整， 价格清单详见附件一。
2.2 上述合同总价是固定的。
第三条 付款条款
合同第二条中确定的合同总价由甲方与乙方以如下方式支付：
3.1 预付款：在本合同生效后  5 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       %的款项，即人民币         元。乙方同时提供甲方同等金额的资金往来发票。
3.2 交付款：在合同设备交货后  5 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     %的款项，即人民币        元。
第四条 合同设备的交货
4.1 所有合同设备应在合同正式生效后 周内，有乙方负责运至交货地点。交货地点为                。货物的导有权及风险在卖方将货物交至承运人后转移至买方。
第五条 合同设备的校验
5.1 合同设备的开箱检验应在设备运至交货地点后     日内再进行。 双方应指派代表参加检验。
5.2 设备开箱检验合格后，双方签署验货合格证书。
5.3 如双方认可的合同设备的小缺陷，并不影响设备性能，双方任然签署验货合格证书，但乙方应立即采取措施修复缺陷。
5.4 如果在联合开箱检验中发现货物有任何缺陷，缺陷或与合同规定不符，双方代表将签署一份详细报告， 该报告将作为甲方要求乙方进行更换， 修理或补充发货的有效证据。 如果确认乙方责任， 乙方应自费取得补充或替换设备。 如果确认为甲方责任，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通知后尽快向甲方补充或替换设备。
第六条 保证与赔偿
6.1 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合同设备是全新并未使用过的。
6.2 乙方所提供的合同设备的免费保修期，保修期         月。
第七条 仲裁条款
7.1 所有与合同及合同执行有关的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则将该争议提交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7.2 仲裁裁定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任何一方不得向法院或其他机构申请改变仲裁裁定。
7.3 仲裁费用由败方承担。
7.4 仲裁进行过程中，双方将继续执行合同，单仲裁部分除外。
第八条 保密条款
8.1 双方同意，在任何时候，不论是合同有效期还是合同终止以后，对另一方提供的技术文件以及事务、业务或操作方法（下称秘密信息）实行严格保密。
8.2 一方保证，气依本合同所知悉的秘密信息只用于本合同的目的，不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向任何第三方（包括单位、个人，也包括乙方的关联企业）披露。乙方承认并同意，对方是机密信息的独家拥有者，将不直接、间接侵犯或损害对方对秘密信息的所有权。
8.3 本条款构成独立的保密协议，本条款的约定的对双方的义务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而终止。
本条款的效力于全部秘密信息的秘密性全部丧失是终止。
第九条 合同的生效、解除和终止
9.1 本合同签约双方授权代表签字、盖条日期，即本合同的生效日期。
第十条 其他
10.1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 双方各执一份。 本合同列出的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10.2 对本合同条款的任何修改、 变更或增减， 须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件， 成为本合同的补充文件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10.3 任一方均不得向第三方公开透露合同内容， 除非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。 但是， 如需将合同提交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则不需对方先同意。
10.4 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决定。
10.5 本合同均按 <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>>执行。

甲方 (盖章 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(盖章 )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 (签字 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 (签字 )：                   
